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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应重视信托法则塑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席月民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

中的主导力量，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进一步增强国企活力、实现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的关键所在。虽然宪法规定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但目前来看，

国企自主经营权的落实，不但有赖于深入推进“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而且更需要科学地

诠释国家、国资委和国有企业的法律角色，摈弃法律适用上的“价值专制”，重视运用信托法则

厘定其权力（权利）边界。 
  信托制度作为舶来品，在这些年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并未受到应有重视。2008年《企
业国有资产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央和地方分级代表国家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明确国

资委在获得授权后直接行使国务院和地方政府代表国家所享有的出资者权利。该法对国资委的

“委托代理人”身份界定明显沿袭了传统大陆法关于委托代理制度的路径依赖，而且只对接了公

司制度，漠视了信托制度的应用。委托代理中的“严格指示”不但在客观上限制了一些国企的活

力，使其难以摆脱政府的不当干预，而且在主观上抑制了 2001 年《信托法》的功能发挥，使国
有资产信托被排斥在政府与企业关系法治化的实践理性之外。 
  事实上，通过信托关于信托财产权的转移和分离设计，国家、国资委和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各

得其所，各尽其职，各负其责，从而克服委托代理中国家主体缺位的障碍，避免代理链条的无限

加长。而且，信托受托人要比委托代理人所拥有的权限大，只要符合信托目的并为了受益人的最

大利益，信托受托人即可基于市场判断，谨慎、有效地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由于

我国目前只存在意定信托，尚无法定信托，因此未来的国企改革应重视信托法则的塑造，增加国

有资产和资本法定信托的规定。 
  信托在国企分类管理中应获得足够的应用空间。其中，竞争性国有资产和资本主要集中在营

利性国有企业手中，这部分资产和资本更适合于信托，更注重于市场化运作。非竞争性国有资产

和资本则集中于公益性国有企业，这些资产和资本在运营中虽会产生增值，其经营虽然也要服从

市场规则，但增值不是根本目的，为保证国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对其实现有效控制，其更适宜于

委托代理。当然，将信托运用到国有资产和资本的运营与管理，还需要不断促进信托工具创新与

国家所有权行使方式创新，以“宽容”之心创制和完善相应的信托法则。 


